
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期間科學園區紓困方案 （管理局聯絡窗口：06-5051001分機 2525黃小姐或分機 2514陳小姐） 

租地費用與廠房租金緩繳或減收措施 申請書  （請於申請期限 109年 7月 31日（含）前送管理局收件，逾期不受理） 

申請日期 109年  月  聯絡人： 日 
聯絡電話： 

E-mail： 

（請務必留下聯絡人資料，俾利洽詢討論） 

申請者名稱 
 

（請填寫名稱及用印） 

一、租賃標的： 

□土地：□台南 □高雄 

□標準廠房：□台南 □高雄 

□商務會館（台南） 

註：本方案不包括餐飲、旅館、

旅行社、PARK17商場、科技

生活館、休閒運動設施、活

動中心、報關運輸業、員工

診所等服務業，服務業請另

洽管理局工商組（蘇先生，

分機 2338）申請租金紓困措

施。 

二、營業額：（以與去年同期相較為優先） 

□109年 1-2月營業額相較 

□去年同期 □前期(無去年同期者) 

衰退：□15%以下 □15%(含)以上 

□109年 3-4月營業額相較 

□去年同期 □前期(無去年同期者) 

衰退：□15%以下 □15%(含)以上 

□109年 5-6月營業額相較 

□去年同期 □前期(無去年同期者) 

衰退：□15%以下 □15%(含)以上 

三、申請紓困措施： 

□109年 1-2月：□緩繳：自尚未繳納之 109年  

□減收：租地費用或廠房租金減收 20%， 

月起緩繳

一年租地費用或廠房租金 

□自下期繳款單扣抵 □退款 

□109年 3-4月：□緩繳：自尚未繳納之 109年  

□減收：租地費用或廠房租金減收 20%， 

月起緩繳

一年租地費用或廠房租金 

□自下期繳款單扣抵 □退款 

□109年 5-6月：□緩繳：自尚未繳納之 109年  

□減收：租地費用或廠房租金減收 20%， 

月起緩繳

一年租地費用或廠房租金 

□自下期繳款單扣抵 □退款 

註：營業額衰退 15%以下者，僅得申請緩繳；衰退 15%(含)以上者，得申請緩繳或減收 20%二擇一，申請緩繳者，當月及

之後月份皆不得再申請減收 20%。如同時承租土地及廠房，選擇之紓困措施須一致。 

*以下由管理局填寫 

一、租賃標的： 

  □符合規定 

  □不符合規定 

說明： 

*以下由管理局填寫  會辦工商組：(視需要會辦) 

二、營業額： 

  □符合規定 

  □不符合規定 

說明： 

*以下由管理局填寫 

三、綜合審查結果： 

  □同意紓困： 

□自 109年 月起至   年 月止緩繳一年 □土地 □廠房 

□減收 109年            月 □土地 □廠房之 20%，

計新台幣               

□不同意紓困，說明： 

元 

建管組簽核： 

 
 

管理局收文號 


